[bookmark: _GoBack]南通大学备案硕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申请表
	学院
	
	专业
	

	类别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学号
	

	研究生
	
	导师
	

	盲审篇次
	
	盲审分数
	

	论文题目
	

	论文盲审评阅意见及修改说明

	专家1
	评阅意见1：
	

	
	修改说明1：
	

	
	评阅意见2：
	

	
	修改说明2：
	

	
	评阅意见3：
	

	
	修改说明3：
	

	
	评阅意见4：
	

	
	修改说明4：
	

	
	评阅意见5：
	

	
	修改说明5：
	

	专家2
	评阅意见1：
	

	
	修改说明1：
	

	
	评阅意见2：
	

	
	修改说明2：
	

	
	评阅意见3：
	

	
	修改说明3：
	

	
	评阅意见4：
	

	
	修改说明4：
	

	
	评阅意见5：
	

	
	修改说明5：
	

	《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通大学位〔2025〕26 号）第九条之规定“修改后的学位论文须在三个月内再次盲审评定等级全部达“中等”及以上，否则其指导教师年度考核不合格。”

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是否已达到学校学位授予要求：是    否
是否同意申请学校公开答辩：是    否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审议意见：



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是否已达到学校学位授予要求：是    否
是否同意申请学校公开答辩：是    否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博导/硕导
	校外同行专家/研究生教育督导/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工作单位
	签字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修改后的学位论文是否已达到学校学位授予要求：是    否
是否同意申请学校公开答辩：是    否

   （公章）              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94566909]备注：本表格仅适用于以下情形：
1.盲审评定等级仅有1个“合格”、其余评定等级均为“中等”及以上。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指导教师近两年指导的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未出现“不合格”。
4.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已符合学校文件规定。
    
